
 

115年度社會福利申請流程及標準一覽表 

法源依據:社會救助法.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 

申請對象 設籍本縣並實際居住者 

應備文件 1. 申請人、代理人之身分證及印章。 

2. 申請人郵局存簿影本。 

3.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如身心障礙證明、領有優存須檢附優存證明、高中以上學生在學證明、重病無法工作

者提出 3個月內診斷證明等） 

 

受理流程 

(約 1個月) 

(視查調財稅

時程) 

1. 申請人至公所填寫申請表  

2. 公所送縣府審核 

3. 縣府發文通知公所審核結果  

4. 公所寄送通知單予申請人 

 

 

福 利 項 目 標 準 列 計 人 口 補 助 項 目 

低 收 入 戶 

1.不動產 385萬 

2.動產平均每人 96,000元 

3.收入平均每人 15,515元 

1.申請人 

2.配偶 

3.一親等之直系血親 

4.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 

其他直系血親 

5.納稅義務人 

1.福保全額補助 

2.減免就學費用 

3.1歲以下婦幼營養補助每月 

2,000元 

4.15歲以下學童每月補助 

3,008元 

5. 15歲以上學童每月補助 

6,825元 

6.身障者 

輕度每月補助 5,437元 

中度以上每月補助 9,485元 

7.65歲以上每月補助 8,329元 

8.三節慰問金每戶 1,000元 

中低收入戶 

1.不動產 578萬 

2.動產平均每人 144,000元 

3.收入平均每人 23,273元 

1.申請人 

2.配偶 

3.一親等之直系血親 

4.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 

其他直系血親 

5.納稅義務人 

1.健保費 

  18歲以上補助 1/2 

  18歲以下全額補助 

2.減免就學費用 6/10 

3.1歲以下婦幼營養補助每月 

2,000元 

中 低 老 人 

生 活 補 助 

(111.01.01列

計人口修正) 

1.不動產 650萬 

2.動產 250萬加 1人多 25萬 

3.收入平均每人 38,787元 

1.申請人 

2.配偶 

3.一親等之直系血親 

4.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 

  其他直系血親 

5.納稅義務人 

1.收入 1.5倍以下每月 

補助 8,329元 

2.收入 1.5-2.5倍每月 

  補助 4,164元 

3.健保全額補助 



兒 少 

生 活 補 助 

1.不動產 578萬 

2.動產平均每人 144,000元 

3.收入平均每人 23,273元 

1.申請人 

2.配偶 

3.一親等之直系血親 

4.納稅義務人 

未滿 18歲每月補助 2,197元 

特 殊 境 遇 

家 庭 

1.不動產 650萬 

2.動產 150萬加 1人多 20萬 

3.收入平均每人 38,589元 

1.申請人 

2.配偶 

3.子女 

4.納稅義務人 

1.緊急生活扶助 46,545 

2.15歲以下子女生活津貼每 

月 2,950元（月撥）。 

3.身分認定：減免就學費用 

6/10 

身 心 障 礙 

生 活 補 助 

1.不動產 770萬 

2.動產 200萬加 1人多 25萬 

3.收入平均每人 38,787元 

1.申請人 

2.配偶 

3.一親等之直系血親 

4.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 

其他直系血親 

5.同一戶籍內 25歲以下 

就讀日間部之兄弟姐妹 

6.納稅義務人 

1.輕度每月補助 4,049元 

2.中度以上每月補助 5,437元 

 


